
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事项之核查意见 

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富证券”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西藏高争

民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争民爆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对高争民爆

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中文名称：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争集团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多吉罗布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3,156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40000710909518M 

实际控制人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住所：拉萨市北京西路 133 号 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11 月 12 日 

近期财务状况： 

单位：亿元 

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8 年末/ 

2018 年度 
32.31 26.63 5.44 3.12 

2019 年一季度末

/2019 年一季度 
33.89 27.18 0.66 -0.27 

 



主营业务：矿产品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化物品）、建材建辅销售；信息服务 

与公司关联关系：高争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公司与高争

集团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履约能力分析：高争集团生产经营状况正常，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良好的履

约能力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 2019 年度拟与关联方高争集团办理租赁等业务，价格根据市场定价原

则确定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关联交易单位 时间 交易品种 交易金额 

高争集团 2019 年 
办公室租赁 182.50 万元 

物业管理费 20.22 万元 

 

二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 

根据公司《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》规定，公司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市场交易原则，根据市场价格并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交易价格，签订相

关关联交易协议。 

三、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

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《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租赁办公室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通过了《关于控

股股东向公司租赁办公室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董事会成员中关联董事对相关议

案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

场化定价的原则。在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

制度，交易及决策程符合相关规定。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公

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将办公楼部分闲置办公室租赁给高争集团，价格经公司与关联方反复进

行商业谈判所确定，充分体现了各方的商业利益，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，定价公

允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本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：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，符合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

了明确的同意意见。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,交易定价公

允，属于正常和必要的商业交易行为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，不影

响公司的独立性。综上所述，本保荐机构对高争民爆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盖章页）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

交易事项之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海轩              肖维平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9 年 4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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